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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對創新及科技局的意見 

按當局的建議，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兩個負責創新及科技事宜的政府部門，即

創新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會隸屬創新及科技局。民主黨絕對支

持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我們過往的政綱亦是支持成立科技局。但就當局向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的申請，民主黨議員會投棄權票，主要原因如下： 

1）當局的建議與民主黨及社會大眾所期望的創科局有很大的出入 

民主黨建議的科技局，是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通訊及科技科分拆，蘇錦樑局長

主要負責有關商務經濟發展的政策，而新的科技局就由新局長負責廣播、電訊、

創新科技、資訊科技的範疇。民主黨認為，單是一個廣播政策已經足以令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工作大增，因此，如果按上述建議成事，不但能減輕該局的壓力，亦

可以令政策能更快推行，亦能顯示政府對於科技，廣播，通訊政策的重視和承擔。 

行政長官梁振英曾 2012 年上任前建議成立科技局，並建議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的通訊及科技科分拆，新的局會負責廣播、電訊、創新科技、資訊科技等政策；

而創意產業則撥歸擬設的文化局負責，這都是與民主黨的建議較為類似。 

但現時建議的創新及科技局，只負責隸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的創新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其他與科技、廣播及創意產業相關的

範疇將不會被納入新局內，令擬設的創新及科技局負責範圍過少。因此，我們質

疑當局是否有需要將創新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合拼成一個政策局。 

政府多次表示現時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其中一個原因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作繁

重，需要處理經濟發展事宜又要處理科技及廣播事宜；但如果只將創新科技署及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納入為新局的範圍，又怎可以幫助減輕蘇錦樑局長的工

作量？ 

此外，按當局的邏輯，運輸及房屋局、勞工及福利局可能也需要分拆成新局，而

他們是與民生問題更為相關的政策；運輸及房屋局負責包括公營房屋、運輸等

海、陸、空議題，極為重要及繁複；而勞工及福利局負責的標準工時、最低工資、

全民退保等議題亦爭議多時；這些局的工作繁複度不比商務及經濟局低。 

2） 梁振英政府對科技廣播政策沒有承擔 

擬設創新及科技局的目的就是要在深度及廣度，加強有關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政策

支援, 民主黨對這原則是支持的。可是深度及廣度的政策支援是否代表廣播、電

訊、創意產業等就不用包括在創新及科技發展的範圍內？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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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先生早前提出，沒有創意，如何創新？香港最大的創意是通訊科技及資訊科

技、電影、廣播等；因此，兩者是有直接且必然的關係。現時擬設的創新及科技

局既不負責創意產業，也不主管電訊，這是與創意背道而馳。 

 

在免費電視牌照發牌一事，亦可見政府對科技廣播政策沒有承擔。政府在這件事

給市民的印象是不鼓勵市場競爭，只顧維護既得利益者，甚至違反自由經濟原

則。這與創新必須天馬行空、顛覆現存市場秩序的思維剛剛相反。雖然廣管局於

2011 年支持向香港電視發牌，但經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多年來的討論，發牌

竟然由三變二，而當局是在沒有合理解釋下做出決定，令人覺得梁振英只顧維護

現有電視台的利益，對創新思維的發展漠不關心。如果香港電視能成功開台，會

令很多年輕人可以參與創新科技行業，因此，市民都覺得行政會議的決定是菲爾

所思。 

 

港視就政府的發牌決定提出司法覆核，庭上披露保密的行會紀錄，顯示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原則上建議發牌予港視，但梁振英卻不願發太多牌照，行會

最終否決港視的申請。到底梁振英三變二的決定，是否真的對香港的科技政策有

承擔呢？還是對自己的利益或既有利益者有承擔？其後港視司法覆核勝訴，但政

府卻決定上訴，可見政府不單小氣，更是對創新科技無承擔。 

 

另一個例子，現時廣播及通訊條例遠遠落後於科技發展，政府卻遲遲不作檢討，

反而利用過時規例阻礙運用新廣播制式。今屆政府的任期只剩不足兩年，與其豪

擲數千萬元成立一個效果成疑的創新及科技局，政府不如切切實實地檢討現行的

創新政策、措施及本身思維的不足之處，然後向市民交代結果及提出建議，讓下

屆政府作出決定。 

 

3） 市民不相信梁振英政府 

當局在 2012 年提出的五司十四局，最後並沒有獲立法會通過，其中一個原因是

梁振英政府認受性低，市民不信任梁班子設多個局可為市民做更多事；更憂慮開

設新局，可能會成為另一個梁粉集中營。 

 

因此，民主黨將會就當局的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投棄權票。 

 

民主黨 2015 年 10 月 

 




